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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話 : í 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貝lJ J 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13年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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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

第一條 本細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四十七條
規定訂定之。

第二條 本法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性別地位之實質

平等，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、性傾向、性別特質或性別

認同等不同，而受到差別之待遇。

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認定，應就個

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、工作環境、當事人之關條、行為人

之言詞、行為及相對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 。

第三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法第四條第一款、第五條第一

項第一款及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研擬實施計畫時，其內容應包

括下列事項:

一、目標:評估前一年實施成效，擬定年度主題並確定未來

發展方向 。

二、策略:內部各單位計畫或事務之統整，與相關機關

(構)之合作聯繫及資源、登合 。

三、項目:明列年度具體工作項目 。

四、資源:研擬經費及人力需求 。

第四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法第四條第三款與第五條第一

項第三款及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進行督導考核時，

得以統合視導方式為之，並得邀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

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參加 。

督導考核庭、定期為之，於半年前公告考核基準及細目，

其結果並應作為統合視導評比及校務評鑑之參據 。

第五條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、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六條第三

款所定課程、教學、評量之研究發展，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:

一、課程部分:

(一)本法第十六條之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、新進人員垮

會11 、在職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 。

(二)學生依第十八條第一項所受之課程及活動 。

二、教學部分:

(一)創新及開發性別平等教育相關之教學法。

(二)提升教師運用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教學法之能力 。

三、評量部分:

(一)性別平等之認知、情意及實踐。

(二)觀察、實作、表演、口試、筆試、作業、學習歷程

檔案、研究報告等多元迪性評量方式。



第六條 本法第四條第六款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諮詢服務

事項、如下:
一、協助提供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書籍、期刊、論文、人才檔

案、學術及民間團體等資料 。

二、協助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 。

三、協助成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究及教學單位 。

四、提供其他有關落實本法之諮詢服務 。

第七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、第八條第一項、第三項及第九條第
一項所稱性別平等教育相關領域，指從事性別、性教育、多

元文化議題等有 關之研究、教學或實務工作 。

第八條 本法第七條第一項、第八條第一項、第三項、第九條第

一項、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稱性別平等意

識，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，瞭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

其成因，並其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 。

第九條 學校依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峙，

應就下列事頃，考量其無性別偏見、安全、友善及公平分配

等原則:

一、空間配置 。

二、管理及保全 。

三、標示系統、求救系統及安全路線 。
四、血洗設施及運動設施 。

五、照明及空間視覺穿透性。

六、其他相 關事頃 。

第十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定公告方式，
除應張貼於學校公告欄外，並得以書面、口頭、綱際網路或

其他，適當方式為之。

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定必要之協助，應包括善用校內外資

源，提供懷孕或生產學生之迪性教育，並採彈性措施，協

助其完成學業及提供相關輔導 。

第十二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稱學校之考績委員會，指為辦理學校

教職員工成績考核而組成之委員會 。 但公立學校，指以教

師為考核範圍之委員會為限 。

本法第十七條所稱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，指校級之

委員會 。

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所定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，應

涵蓋情成教育、性教育、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、性別特徵、

性別特質 、性另11認同、性傾向教育，及性侵害、性騷擾、

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，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。



第十四條 為執行本法第十九條規定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材之

編寫 、 審查及選用，應由有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參與;教

材內容並應破除性別刻板印象，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 ，

呈現性別平等及多元之價值 。

第十五條 教師為執行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

性別之學科領域，應於輔導學生修習課程 、 選擇料系或探

索生涯發展時，鼓勵學生過性多元發展，避免將特定學科

性另1]1匕 。

第十六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所稱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，

指當事人雙方間存在之地位 、 知識 、 年齡 、 體力、身分、

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狀況 。

第十七條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提

出報告，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:

一、申請調查事件之素由，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敘述 。

二、調查訪談過程紀錄，包括日期及對象 。

三、被申請調查人 、 申請調查人 、 證人與相關人士之陳述

及答辯 。

四、相關物證之查驗 。

五 、 事實認定及理由 。

六、處理建議 。

第十八條 本細則除第七條、第八條及第十條自中華民國 一百十

三年三月八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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